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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越節三吃－羔⽺的⾁ 
主講：TJC  整理：⽺圈圈編輯⼩組 

 

逾越節的由來： 

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、亞倫說：「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，為一年之首。你們吩咐以

色列全會眾說：本月初十日，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，一家一隻。若是一家的人太

少，吃不了一隻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。你們預備羊羔，要按著人

數和飯量計算。要無殘疾、一歲的公羊羔，你們或從綿羊裏取，或從山羊裏取，都可

以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，在黃昏的時候，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。各家要取點血，

塗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。當夜要吃羊羔的肉；用火烤了，與無酵餅

和苦菜同吃。不可吃生的，斷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帶著頭、腿、五臟，用火烤了吃。不

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；若留到早晨，要用火燒了。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，腳上穿

鞋，手中拿杖，趕緊地吃；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。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

地一切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是牲畜，都擊殺了，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。我是耶和

華。」(出十二 1-12) 

 

逾越節是以⾊列百姓七⼤節期之⼀，是以⾊列百姓在出埃及以前，神曉諭摩⻄所設⽴

的，所以⾮常重要，它的意義相當深遠，裡⾯蘊含著許多的教訓，值得我們⼀起來學

習。在猶太教的正⽉ 14 ⽇的⿈昏，神要以⾊列百姓每⼀家殺⼀隻無殘疾⼀歲的公⽺

羔，然後將⾎塗在房屋的⾨框和⾨楣上做記號，如此滅命的天使就會越過去，使家裡

⾯的⻑⼦，還有頭⽣的牲畜就可以免死，所以才叫做「逾越節」，就是「越過去」的意

思。 

 

現在是新約時代，不必再守逾越節，因為主耶穌已經成全了。 

你們既是無酵的麵，應當把舊酵除淨，好使你們成為新團；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

督已經被殺獻祭了。(林前五 7) 

 

逾越節的羔⽺其實就是預表基督，預表主耶穌要被釘死在⼗字架上，好像羔⽺為我們

代死，這樣我們才可以免死。 

 

屬靈的⻑⼦ 

耶和華曉諭摩西說：「以色列中凡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別為聖歸

我。」(出十三 1-2) 

 

 

饗宴：聖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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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我們都是「屬靈的⻑⼦」，我們都應該要歸神為聖的。既然逾越節的羔⽺代死，

讓這些頭⽣的、或是⻑⼦免死，因此神吩咐摩⻄說：凡是⼈或是牲畜，頭⽣的都要歸

給我為聖。 

 

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裏有千萬的天使，有

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，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。 

(來十二 22-23) 

 

其實，我們的名字是記錄在天上，那裏有⼀個總會，這個總會裡⾯所有的⼈都是⻑

⼦。從屬靈的⻆度來看：每⼀個信徒在神眼中都是⻑⼦，因為逾越節的羔⽺為我們死

了，所以我們得以免死。因此，我們對逾越節除了要感恩之外，更應該要明⽩它的意

義，尤其要了解它的教訓，然後努⼒的去遵⾏。我們必須要做⼀個名符其實真正屬靈

的⻑⼦，來歸給神為聖，這樣才不會辜負主耶穌莫⼤的救恩。 

 

羔⽺的⾁ 

逾越節時，要吃三樣東⻄：第⼀樣就是羔⽺的⾁。逾越節最重要的就是要殺⽺羔，然

後把這個⽺羔的⾎，塗在⾨楣和⾨框上，如此這個家裡的⻑⼦、頭⽣的牲畜才不會

死。除此之外，他們必須要吃⽺羔的⾁。為什麼要吃⽺羔的⾁呢？ 

 

當夜要吃羊羔的肉；用火烤了，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。(出十二 8) 

 

那天晚上第⼀樣要吃的就是羔⽺的⾁，這是逾越節⼀個⾮常重要的特徵，是神特別吩

咐的，除了把⾎塗在⾨框、⾨楣上以外，全家⼈要吃⽺羔的⾁。 

羔⽺預表主耶穌基督為什麼神要他們這樣做呢？這就是在要告訴我們，這是⼀個「預

表」。保羅曾說：「羔⽺就是預表著基督」，其實真正神的羔⽺就是主耶穌。 

 

次日，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，就說：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」 

(約一 29) 

 

這是施洗約翰對主耶穌的介紹，當施洗約翰看到主耶穌到他那裏，他就為主耶穌做⾒

證說：「看哪！這就是神的羔⽺。」可⾒對神來說：真正的羔⽺就是耶穌基督。主耶穌

道成⾁身來到這個世界上，最主要的⽬的是什麼？就是為了要除去世⼈的罪孽。要怎

麼除去呢？當然就是要「流寶⾎」。所以今天我們受洗就是靠著主的寶⾎，我們才可以

免死，這是最主要的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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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是⽣命的糧 

除此以外，羔⽺的⾁就是要給我們吃的，所以主耶穌在世上傳福⾳的時候，祂才這樣

說： 

 

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；人若吃這糧，就必永遠活著。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

肉，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。」(約六 51) 

 

主在傳福⾳時⾃⼰說：「我的⾁是賜給你們吃的」，祂就是神從天上降下來⽣命的糧。 

 

耶穌說：「『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沒有生

命在你們裏面。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。我的肉真是可

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 吃我肉、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他裏面。永活

的父怎樣差我來，我又因父活著；照樣，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。」(約六 53-57) 

 

在這裡主耶穌進⼀步說：我的⾁真是可以吃的，我的⾎真的可以喝啊！吃我的⾁、喝

我的⾎的⼈，他才有⽣命，將來他才有可能復活。所以逾越節最主要的預表，就是在

預表這件事情。因此，我們除了受洗以外，還必須要吃羔⽺的⾁。那到底要怎麼吃

呢？這是在⽣活上的應⽤，不是真正屬物質的⾁，因為物質的⾁不能夠讓⼈得到永

⽣。 

 

因此，猶太人彼此爭論說：「這個人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？」用物質的角度來看，

人肉怎麼可以吃呢？(約六 52) 

 

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，就說：「這話甚難，誰能聽呢？」(約六 60) 

 

這種話誰能聽下去呢？ 

 

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，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，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，因

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。」(約六 27) 

 

主耶穌說：祂的⾁、祂的⾎，並不是指著物質上的，因為物質的⾁是會壞的。主耶穌

指的是：永⽣的⻝物是不會壞的。因此，我們要把這件事應⽤在⽣活上⾯有⽤，不只

是要常常在主裡⾯喔！更要藉著主的⾁、主的⾎，讓我們的靈命成⻑，將來才能夠復

活得永⽣啊！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應⽤在我們的⽣活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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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⼀個、主的⾁和主的⾎就是指著「聖餐」 

主耶穌所說的，祂的⾁、祂的⾎，就是指著「聖餐」。 

 

他們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，就擘開，遞給門徒，說：「你們拿著吃，這是我

的身體」；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，說：「你們都喝這個；因為這是我立約的

血，為多人流出來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

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。」(太廿六 26-29) 

 

主耶穌在被釘⼗字架之前，就在逾越節的晚上，主耶穌親⾃設⽴了聖餐。主耶穌拿起

餅來祝謝，然後拿給⾨徒說：「你們吃。」主耶穌說：這就是我的身體，簡單的說，這

就是我的⾁。所以逾越節的筵席，其實是直接指著聖餐禮說的。聖餐禮有屬靈的奧秘

在裏頭，主耶穌沒有說這是「象徵」我的身體，主耶穌很清楚的說：「這是我的身

體」。 

 

那麼「無酵餅」⼜怎麼變成主耶穌的身體、主耶穌的⾁呢？⽽「葡萄汁」⼜怎麼能成

為主耶穌的寶⾎呢？這不是物質上的變化，這是在靈裡⾯的「靈化」，也就是說聖靈運

⾏在當中，在靈裡⾯它就有主的⾁、主的寶⾎的功效；是靈裡⾯所產⽣的功效，⽽不

是物質上所產⽣的變化，這種屬靈的奧秘，只有我們真耶穌教會有聖靈的⼈才能夠

懂；也只有我們教會有聖靈，我們的聖餐才會真的產⽣它的功效。 

 

因此教會舉辦的聖餐，真的是相當嚴肅，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在真耶穌教會洗禮的⼈，

我們會請他暫時不要領受，因為如果沒有分辨的話，就是吃喝⾃⼰的罪了！有的⼈沒

有反省就來領受聖餐，那個聖餐拿到嘴裡就咬不下去、吞不下去了！我們教會辦完了

聖餐禮，曾有⼈把裝葡萄汁的壺蓋打開⼀看，原本是沒有顏⾊的葡萄汁，竟然變成紅

⾊的！這是⼀種異象，讓我們明⽩聖靈的運⾏，確實有屬靈的功效。 

 

「我當日傳給你們的，原是從主領受的，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拿起餅來，祝謝

了，就擘開，說：『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捨（有古卷：擘開）的，你們應當如此行，

為的是記念我。』飯後，也照樣拿起杯來，說：『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，你們每

逢喝的時候，要如此行，為的是記念我。』你們每逢吃這餅，喝這杯，是表明主的

死，直等到他來。」(林前十一 23-26) 

 

保羅說：你們每逢吃這餅、喝這杯，這個「每逢」是沒有限定時間的，同時也表示可

以常常的舉辦，為了紀念主耶穌的死，也為了要領受主的⾁和主的寶⾎，好讓我們⽣

命能夠跟主耶穌聯合在⼀起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們要常常舉辦聖餐禮。當教會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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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聖餐的時候，我們絕對不可以故意不領！ 

 

那潔淨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辭不守逾越節，那人要從民中剪除；因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

獻耶和華的供物，應該擔當他的罪。(民九 13) 

 

舊約時代如果有以⾊列百姓故意不守逾越節、不吃羔⽺的⾁，這個⼈要從⺠中剪除，

他要擔當⾃⼰的罪，這個叫做「拒絕神的恩典」的罪，若我們沒有特殊的原因，就不

可以故意不領聖餐。但反過來說，我們也不可以隨便來領聖餐。 

 

所以，無論何人，不按理吃主的餅，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、主的血了。人應當

自己省察，然後吃這餅、喝這杯。因為人吃喝，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，就是吃喝自己

的罪了。因此，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們若是先分辨自

己，就不至於受審。(林前十一 27-31) 

 

聖餐既然是指主的身體，那當然我們不可以隨隨便便來領受，不可以把它看成平常在

吃飯這樣⼦，我們必須分辨這不⼀樣，因為這是主的身體。那既然主的身體是聖潔

的，所以我們要預備聖潔的⼼才來領受，如果有犯罪就必須要先悔改，先悔改之後再

來領受，否則的話就是吃喝⾃⼰的罪，這是第⼀個應⽤。 

 

第⼆個、主的⾁和主的⾎預表「主的話」 

叫人活著的乃是靈，肉體是無益的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，就是生命。(約六 63) 

 

從此，他門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：「你們也要去

嗎？」西門•彼得回答說：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們還歸從誰呢？」(約六 66-68) 

 

其實主的⾁、主的⾎，更重要的就是在預表「主的話」，因為主的話可以讓⼈得到⽣

命。主的話是靈，不是物質，就好像主耶穌的⾁，其實也不是物質，它是靈的東⻄。

這個道理很深，很多⼈聽不懂，所以有很多⾨徒就⾛了。主耶穌問⼗⼆個⾨徒說：「你

們也要⾛嗎？」還好⻄⾨彼得回答主說：「祢有永⽣之道，我們還歸從誰呢？」 

 

可⾒，吃主的⾁、喝主的⾎，其實就是要吃主耶穌所傳的永⽣的道理，聖經就是永⽣

之道，所以它就是神的話，它是神所默示的。 

 

你們查考聖經，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；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(約五 39) 

 



6 
 

聖經是給主耶穌做⾒證的，所以我們要讀聖經才能夠認識主耶穌，不只這樣，聖經裡

⾯還有永⽣啊！所以我們必須要讀聖經，我們才能夠得到真正屬靈的⽣命，就好像我

們的⾁體需要物質的⻝物⼀樣。同樣的，我們的靈命也需要屬靈的⻝物，物質的⻝物

是會壞的，唯有屬靈的⻝物是存到永⽣的⻝物，這就是主的⾁、這就是主的⾎，我們

應該把它當作⻝物吃下去。 

 

耶和華萬軍之神啊！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；你的言語是我心中的歡喜快樂，

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。(耶十五 16) 

 

今天我們都是稱為主名下的⼈，那既然是主名下的⼈，我們⼼中應該歡喜快樂。 

 

為什麼有的⼈信主，⼼中永遠沒有歡喜，也不會快樂？問題在哪裡？因為他沒有把神

的⾔語當作⻝物吃下去。所以雖然他是主名下的⼈，但是他沒有辦法得到⼼中的歡

喜，因為他的靈命⾮常軟弱，就好像我們的⾁體沒有吃東⻄⼀樣。所以我們更重要的

⼀個層⾯，就是要明⽩什麼叫吃主的⾁、喝主的⾎？那就是要吃神的話語。那麼到底

神的話要怎麼吃下去？ 

 

當用各樣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，用詩章、頌詞、靈歌，彼此教

導，互相勸戒，心被恩感，歌頌神。(西三 16) 

 

要怎樣把神的話，當作⻝物吃下去呢？就是要把神的話豐豐富富的「存到⼼裡⾯」，要

「記住神的話語」，這個叫做「吃下去」、「存記在⼼」。那要如何把神的話語存記在⼼

呢？最簡單的⽅法，就是你要常常讀！接下來要⽤各種⽅法去背、去記，並且要常常

複習，否則很快就忘掉了，這個就叫做「吃」。因此，我們教會推⾏讀經運動就是這個

原因，每天⾄少讀⼀章，吃⼀餐，如果我們⼀個⽉、⼀年都不讀聖經，那你的靈命不

是早就餓死了嗎？難怪問起聖經，都不知聖經裡⾯寫什麼。再來，我們要查考、思

想、才能明⽩。 

 

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，甘心領受這道，天天考查聖經，要曉得這道是與不

是。(徒十七 11) 

 

庇哩亞的⼈⽐帖撒羅尼迦的⼈更好，到底他們好在哪裡呢？他們不只是⽢⼼領受神的

話，⽽且天天查考神的道，為什麼他們要「天天查考」？因為這不只是記得就好，⽽

是必須要去思想、明⽩道理到底對還是不對？也就是說⼀定要知道，如果是對，是對

在哪裡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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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是不對，⼜不對在哪裡？要真的能夠明⽩神的話語，這個不只是吃啊！可以說是

細嚼慢嚥，這樣才能夠嚐出它其中的⽢甜來。有時候我們雖然這樣咀嚼，雖然這樣

聽、這樣想，但是仍然不明⽩，不明⽩的時候，要怎麼辦？ 

 

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！(詩一 2) 

 

有時候讀聖經，就是讀不懂，不懂⼜不能強解時，怎麼辦？你就先把它放著，不過不

是放著不管，⽽是有時間就把它拿來想⼀想、常常想。這個「晝夜思想」的意思，就

是你有空時把它想⼀想，就好像⾺利亞不知道天使告訴她的話是什麼意思？她就反覆

思想，想久了、時候到了，有⼀天神就讓你明⽩了，你就能夠明⽩其中的奧秘，就能

真正了解神的旨意在說些什麼！ 

 

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聚會？聚會不是要來點名的，聚會也不是來聽好聽的，或看看今天

有什麼新鮮好聽的東⻄讓我們聽⼀聽。聚會最主要的⽬的，是要來查考神的道，要來

思想神的話，⽐如查經聚會。如果我們真的深⼊的去思想、查考，你會發現越來越有

趣喔！因為你會越來越明⽩，越來越了解神的旨意。如果不是存著要查考神的道理的

⼼，那你沒有多久就會厭煩，你會覺得這個，你都聽過了，沒什麼意思！其實那是因

為你沒有細嚼慢嚥，所以沒有辦法嚐出滋味啊！這個就是在吃主的⾁。不要忘記，我

們來聚會就是在吃主的⾁。 

 

你們既知道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(約十三 17) 

 

再來就是⽴志切實的遵⾏。當我們明⽩神的道理以後，接下來就是要遵⾏，因為單單

「知道」沒有⽤，接下來要「⾏道」才有⽤。那「知道」加上「遵⾏」這個⼈就有福

氣了，因為他把主的⾁吃下去，真的有了結果、有功效了！道理不只是吸收了，⽽且

還發揮了作⽤，這樣我們的靈命才能夠成⻑，我們才能夠從這當中得到⽣命，那將來

我們才有辦法復活。可⾒逾越節的筵席―吃羔⽺的⾁：它是⽣活的應⽤，絕對不是指

著物質，⽽是有屬靈上的意義，第⼀個就是「聖餐」，第⼆個就是「主的道」。 

 

如何吃逾越節的⽺羔 

逾越節到底要怎麼吃呢？吃有吃的規矩。 

 

不可吃生的，斷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帶著頭、腿、五臟，用火烤了吃。不可剩下一點留

到早晨；若留到早晨，要用火燒了。(出十二 9-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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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以⾊列百姓吃逾越節，神有吩咐他們要怎麼吃。所以吃有吃的規矩，吃也有吃的

⽅法，如果我們不按這個規矩和⽅法去吃，那吃了也是徒然，這個就是教訓。 

 

 

屬靈的教訓 

那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屬靈的教訓呢？我們就從這兩節聖經提出五點： 

 

第⼀個、不可吃⽣的 

什麼做「吃⽣的」？ 

 

所有的默示，你們看如封住的書卷，人將這書卷交給識字的，說：「請念吧！」他說：

「我不能念，因為是封住了。」又將這書卷交給不識字的人，說：「請念吧！」他說：

「我不識字。」(賽廿九 11-12) 

 

神的話，有時候好像是封住的書卷⼀樣。書本封住了，你怎麼唸呢？難怪給識字的，

說封住了，我不能唸；那給不識字的，不識字的⼈說我不識字，當然更不能唸了。因

此要讀神的書，必須要先把它「打開」，要把神的話打開，如果不打開，就是「⽣

的」，⽣的，要怎麼吃？那要怎麼打開？必須憑著精意、憑著聖靈。 

 

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精意；因為那字句是叫人

死，精意（或譯：聖靈）是叫人活。(林後三 6) 

 

同樣⼀本聖經，可是不⼀樣的讀法、不⼀樣的吃法，它有不⼀樣的結果。如果我們硬

梆梆的，只是憑著這個表⾯上的字句在讀聖經，那聖經對你來說是「封住」的，到最

後反⽽死掉了。因此我們⼀定要把它打開。所謂「打開」，就不是憑著表⾯的字句，⽽

是能夠看到「屬靈的意思」了。問題是怎麼能看到裡⾯屬靈的意思？那必須靠著「聖

靈」才有辦法把它打開，因為只有神的靈才能知道神的事，就好像只有⼈的靈才能知

道⼈的事⼀樣。 

 

因此，「讀經」和「禱告」是不能分開的。光讀聖經都不禱告，聖經怎麼讀都讀不懂，

頂多只是在解釋字⾯上的東⻄，也就是說在字句裡⾯，或是原⽂裡⾯在那邊翻來翻

去，其實是講不進去的，那這個就叫「吃⽣的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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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⼆個、不可吃⽔煮的 

什麼叫「⽔煮」？簡單的說，就是加了⽔，⼜加了別的東⻄。加了⽔，它的味道就淡

了，如果⽔加了過多，它就失去原來的味道了。⽤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「失真」。所

以「加⽔」就是「加⾃⼰的意思」、「私意」或者「⼈意」。 

 

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。信中有些難明白的，那無學問、不堅固的人強解，如

強解別的經書一樣，就自取沉淪。(彼後一 20) 

 

聖經是神的靈感動⼈說神的話，因此解釋聖經不可以⽤⾃⼰的意思解釋。若我們是⽤

⾃⼰的意思在寫，那就是羔⽺的⾁你把它加⽔，⽤⽔在煮神的⾁，煮到最後沒有味

道！ 

 

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。信中有些難明白的，那無學問、不堅固的人強解，如

強解別的經書一樣，就自取沉淪。(彼後三：16) 

 

有時候不明⽩聖經，不明⽩就不明⽩，不要「強解」，因為強解解到最後也是你的意思

啊！就會失去原來那個羔⽺⾁的味道了。 

 

第三個、要帶著頭、腿、五臟吃 

換句話說，就是整隻都要吃。今天我們讀聖經就是全部都要讀，從舊約到新約；從屬

⾁到屬靈；從吃奶⼀直到吃乾糧，這個就叫做「全備的福⾳」。 

 

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，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。(西一 25) 

 

保羅說他傳福⾳，必須把神的道傳得全備。所謂「全備」就是不能只傳頭，也不能只

傳腿，必須頭、腿，連裡⾯的五臟全部都要傳，這樣才是整隻吃啊！既然「傳福⾳」

都要這樣了，我們「聽道理」更要這樣。 

 

有很多信徒「聽道理」是選擇性的： 

第⼀、他看是誰講的。誰講的我就認真聽，誰講的我不聽啊！ 

第⼆、他選內容來聽。這個符合我的⽿朵，我聽。那個，我就不想聽！⼀般信徒都⽐

較喜歡聽甜的(好聽的)，他不喜歡聽鹹的(訓誨性的)，選擇性的在聽。 

 

有信徒「讀聖經」也是選擇性的，我就喜歡讀這⼀篇，其他的我不想讀！這不是在吃

逾越節的羔⽺，如果是逾越節的羔⽺，那你應該是連頭帶腿，連五臟全部都吃，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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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有辦法深⼊精意、習練通達啊！真的，神的道⾮常奇妙，不能讓我們去選擇。既然

記載在聖經，都是主的⾁，我們通通都要吃！ 

 

第四個、要⽤⽕烤了吃 

不能吃⽣的，也不能加⽔，那怎麼辦？要⽤⽕烤！什麼叫做「⽤⽕烤」？ 

 

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，將錫安女子的污穢洗去，又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除淨。

那時，剩在錫安、留在耶路撒冷的，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、在生命冊上記名的，必稱

為聖。(賽四 3) 

 

這是⼀個預⾔，指將來神怎麼潔淨祂的百姓，就是⽤「公義的靈」和「焚燒的靈」，當

然這就是指著「聖靈」。聖靈是「公義」的，這點我們很清楚，那為什麼說聖靈是「焚

燒」的？這表示聖靈有「潔淨」的功⽤，這個焚燒，⽤⽕去燒，最主要就是把它燒乾

淨。因此，羔⽺的⾁要⽤⽕烤，這不是指著羔⽺的⾁不乾淨，⽽是說我們吃羔⽺的⾁

必須是⽕烤的，就是我們吃羔⽺⾁的同時，要被聖靈充滿，那藉著聖靈的感動，讓我

們在讀經時會潔淨我們的內⼼。 

 

從屬靈的⻆度來看，「神的話」加上「聖靈的感動」，才能起「雙倍潔淨」的作⽤，也

就是說「神的話語」在裏頭，才能真的產⽣雙倍的功效，否則的話聽道理、讀聖經，

對你起不了作⽤，會⼀點感動都沒有。  

 

第五個、不可剩下⼀點留到早晨 

也就是說要「趕快吃」，⽽且最好全部吃完。吃不完的必須要⽤⽕焚燒。你不能說：我

要留到明天。也不可以說：我要放到冰箱。這在講什麼呢？就是吃羔⽺是「有期限」

的，「有時間性」的。什麼叫做「第⼆天」？就是指著「末⽇主耶穌再來」，因為主耶

穌再來就成定局了，已經不需要吃了。 

 

他又對我說：「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，因為日期近了。不義的，叫他仍舊不義；污穢

的，叫他仍舊污穢；為義的，叫他仍舊為義；聖潔的，叫他仍舊聖潔。(啟廿二 10-11) 

 

等⽇期⼀到，書上的預⾔就封掉了。所以「不要封」就是「趕快吃」，因為⽇期快到

了，趕快把它吃完！等到⽇期真的到了，你就沒有機會了，全部要把它燒掉了！事就

成了定局，不義的，他就是不義；污穢的就是污穢；聖潔的就是聖潔，羔⽺的⾁已經

不需要了，也就是聖經⽤不到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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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們應趁著聖經還可以⽤的時候，我們要趕快⽤、要趕快吃，要把它吃完，若有

⼀天這個沒⽤了，可能也沒有了，因為全部都燒光了！因此我們應趁著主耶穌還沒有

來之前，要趕快讀、趕快記啊！ 

 

結論 

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，到了猶大的別是巴，將僕人留在那裏，自己在曠野走了

一日的路程，來到一棵羅騰樹下，就坐在那裏求死，說：「耶和華啊，罷了！求你取我

的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。」他就躺在羅騰樹下，睡著了。有一個天使拍他，

說：「起來吃吧！」他觀看，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

下。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，說：「起來吃吧！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。」他就起來

吃了喝了，仗著這飲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晝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(王上十九 3-

8) 

 

我⽤以利亞先知的例⼦來做個結論，⼈⽣就是在跑天國路，奔跑時需要體⼒啊！⽬標

是要到達神的⼭。以利亞是先知，但是他單靠地上的飲⻝，頂多只能跑⼀天，跑⼀天

他就跑不動了！⽽且軟弱的躺在那邊求死，這個是物質的⻝物啊！那後來他吃了、喝

了天上來的飲⻝，他⾺上就重新得⼒了，⽽且仗著這個飲⻝的⼒量，他跑了四⼗晝

夜，不會累、不會軟弱！⼀直跑到神的⼭。今天我們也⼀樣，所以我們不僅要常常領

受聖餐，我們更要天天領受靈糧，好好的來吃羔⽺的⾁，這樣我們才有⼒量直奔天

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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